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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訂 說 明 ： 本 案 建 議 案 號 為 「 建 -修 1010331」， 草 案 編 號 為 「 草 -修 1010450」 ， 係

參 考 IEC 60079-13:2010 並 由 本 局 編 擬 而 成 ， 依 程 序 辦 理 徵 求 意 見 ， 敬

請   惠 賜 卓 見 。  

 

前言  

本 標 準 係 依 據 2010 年 發 行 之 第 1.0 版 IEC 60079-13， 不 變 更 技 術 內 容 ， 制 定 成 為 中

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者 。  

本 標 準 係 依 標 準 法 之 規 定，經 國 家 標 準 審 查 委 員 會 審 定，由 主 管 機 關 公 布 之 中 華 民 國

國 家 標 準 。  

依 標 準 法 第 四 條 之 規 定，國 家 標 準 採 自 願 性 方 式 實 施。但 經 各 該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引

用 全 部 或 部 分 內 容 為 法 規 者 ， 從 其 規 定 。  

本 標 準 並 未 建 議 所 有 安 全 事 項，使 用 本 標 準 前 應 適 當 建 立 相 關 維 護 安 全 與 健 康 作 業 ，

並 且 遵 守 相 關 法 規 之 規 定 。  

本 標 準 之 部 分 內 容，可 能 涉 及 專 利 權、商 標 權 與 著 作 權，主 管 機 關 及 標 準 專 責 機 關 不

負 責 任 何 或 所 有 此 類 專 利 權 、 商 標 權 與 著 作 權 之 鑑 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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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適 用 範 圍  

本 標 準 適 用 於 受 正 壓 保 護 之 機 房 在 下 列 情 況 中 有 關 設 計 、 構 造 、 評 估 、 試 驗 、 建 造

之 規 定 。  

  位 於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 或 位 於 不 包 括 內 部 可 燃 性 物 質 源 之 爆 炸 性 粉 塵 環 境 危 險 區

域 的 機 房 。  

  位 於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 或 位 於 包 括 內 部 可 燃 性 物 質 源 之 爆 炸 性 粉 塵 環 境 危 險 區 域

的 機 房 。  

  位 於 包 括 內 部 可 燃 性 物 質 源 之 非 危 險 區 域 的 機 房 。  

備 考 ： 若 使 用 通 風 但 不 使 用 加 壓 ， 則 不 適 用 本 標 準 。 此 種 情 況 係 屬 IEC 60079-10-1

之 規 定 範 圍 。  

機 房 可 為 單 一 機 房 、 多 重 機 房 、 完 整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物 內 之 機 房 ， 且 可 包 含 入 口 導 管

及 出 口 導 管 。本 標 準 亦 包 括 用 於 確 保 能 建 立 及 維 持 正 壓 所 必 需 之 相 關 聯 設 備 、 安 全

裝 置 及 控 制 器 的 規 定 。  

本 標 準 涵 蓋 在 現 場 所 建 構 之 機 房 或 建 築 物 ，其 可 在 陸 地 或 離 岸 ， 係 設 計 用 於 協 助 人

員 通 行 ，且 主 要 由 終 端 使 用 者 安 裝 定 在 現 場 進 行 查 證 。 機 房 可 位 於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

中 ， 或 位 於 需 要 Gb、 Db、 Gc 或 Dc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(EPL)之 爆 炸 性 粉 塵 環 境 中 。  

關 於 機 房 內 之 毒 性 及 溫 度 方 面 ， 本 標 準 未 列 出 確 保 人 員 所 需 之 空 氣 品 質 的 方 法 。  

備 考 1.儘 管 本 標 準 之 適 用 範 圍 未 探 討 毒 性，適 度 考 量 此 方 面 以 確 保 人 員 安 全 ，係 極

為 重 要 的 。  

備 考 2.相 關 標 準 CNS 3376-2 (正 壓 外 殼 構 造 之 設 備 保 護 )涵 蓋 當 使 用 正 壓 技 術 時 所

遭 遇 之 不 同 條 件 。  

備 考 3.維 護 之 需 求 涵 蓋 於 附 錄 B 中 ， 直 到 CNS 3376-17 中 列 入 為 止 。  

備 考 4.基 於 本 標 準 之 目 的 ， 〝 可 燃 性 下 限 值 (LFL)〞 與 〝 爆 炸 性 下 限 值 (LEL)〞 視 為

同 義 詞 ， 同 樣 地 ，〝 可 燃 性 上 限 值 (UFL)〞與〝 爆 炸 性 上 限 值 (UEL)〞 視 為 同

義 詞。為 了 便 於 參 照，在 後 文 中 可 使 用 LFL 與 UFL 縮 寫，表 示 此 2 組 用 語 。

宜 瞭 解 具 有 管 轄 權 之 特 殊 管 理 機 構 可 能 具 有 優 先 度 較 高 之 規 定，其 規 定 使 用

其 中 1 組 用 語 ， 而 非 其 他 用 語 。  

除 表 1 所 示 者 之 外 ， 本 標 準 係 針 對 CNS 3376 之 一 般 規 定 進 行 補 充 及 修 正 。 若 本 標

準 之 規 定 與 CNS 3376 之 規 定 有 所 衝 突 時 ， 以 本 標 準 之 規 定 優 先 。  

 

表 1  CNS 3376-0 未 規 定 之 項 目  

CNS 3376-0 之 節 次  

CNS 3376-0 
(2008) 
(參 考 )  

IEC 60079-0 第

5.0 版 (2007) 
(參 考 )  

節 次 之 標 題  
(參 考 )  

 

4  4 設 備 群 組  適 用  

4 .1 4.1 第 I 群  適 用  

4 .2 4.2 第 II 群  適 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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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4.3 第 III 群  適 用  

4 .4 4.4 特 殊 爆 炸 性 環 境 用 之 設 備  適 用  

5 .1 5.1 環 境 影 響  適 用  

5 .1.1 5.1.1 周 圍 溫 度  適 用  

5 .1.2 5.1.2 外 部 加 熱 源 或 冷 卻 源  適 用  

5 .2 5.2 使 用 溫 度  適 用  

5 .3.1 5.3.1 最 高 表 面 溫 度 之 檢 測  適 用  

5 .3.2.1 5.3.2.1 第 I 群 電 機 設 備  適 用  

5 .3.2.2 5.3.2.2 第 II 群 電 機 設 備  適 用  

5 .3.2.3 5.3.2.3 第 III 群 電 機 設 備  適 用  

5 .3.3 5.3.3 第 I 群 及 第 II 群 電 機 設 備 之 小 型 組 件

溫 度  
適 用  

6 .1 6.1 一 般  適 用  

6 .2 6.2 機 械 強 度  排 除  

6 .3 6.3 開 啟 時 間  排 除  

6 .4 6.4 循 環 電 流  排 除  

6 .5 6.5 密 合 墊 之 保 持  排 除  

6 .6 6.6 電 磁 及 超 音 波 輻 射 設 備  排 除  

7  7 非 金 屬 外 殼 及 外 殼 之 零 件  排 除  

8  8 金 屬 外 殼 及 外 殼 之 金 屬 零 件  排 除  

9  9 扣 件  排 除  

10 10 互 鎖 裝 置  排 除  

11 11 套 管  排 除  

12 12 黏 接 用 材 料  排 除  

13 13 Ex 組 件  排 除  

14 14 連 接 設 施 及 終 端 分 隔 室  排 除  

15 15 接 地 導 體 及 搭 接 導 體 用 之 連 接 設 施  排 除  

16 16 外 殼 之 入 口  排 除  

17 17 旋 轉 電 機 之 補 充 規 定  排 除  

18 18 開 關 之 補 充 規 定  排 除  

19 19 熔 線 之 補 充 規 定  排 除  

20 20 插 頭 及 插 座 之 補 充 規 定  排 除  

21 21 燈 具 之 補 充 規 定  排 除  

22 22 帽 燈 及 手 提 燈 之 補 充 規 定  排 除  

23 23 附 有 單 電 池 及 電 池 組 之 設 備  排 除  

24 24 文 件  適 用  

25 25 原 型 機 或 樣 品 與 文 件 之 符 合 性  排 除  

26 26 型 式 試 驗  排 除  



－ 4－  

 

CNS -13 ,   

27 27 例 行 試 驗  適 用  

28 28 製 造 廠 商 之 責 任  適 用  

29.1 29.1 位 置  適 用  

29.2 29.2 一 般  適 用  

NR 29.3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 之 Ex 標 示  適 用  

NR 29.4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 之 Ex 標 示  適 用  

29.3 29.5 複 合 保 護 型 式  適 用  

NR 29.6 多 重 保 護 型 式  適 用  

NR 29.7 Ga， 使 用 2 種 獨 立 之 Gb 保 護 型 式  排 除  

29.5 29.8 Ex 組 件  排 除  

29.6 29.9 小 型 設 備 及 小 型 Ex 組 件  排 除  

29.7 29.10 極 小 型 設 備 及 極 小 型 Ex 組 件  排 除  

29.8 29.11 警 告 標 示  適 用  

NR 29.12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(EPL)之 替 代 性 標 示  適 用  

29.9 29.13 單 電 池 及 電 池 組  排 除  

29.10 29.14 標 示 之 範 例  適 用  

30 30 說 明 書  適 用  

附 錄 A 附 錄 A Ex 電 纜 封 函 蓋 之 補 充 規 定  排 除  

附 錄 B 附 錄 B Ex 組 件 之 規 定  排 除  

附 錄 C 附 錄 C 耐 撞 擊 試 驗 台 之 實 例  適 用  

NR 附 錄 D 圍 繞 Ex 設 備 之〝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〞之 替

代 的 風 險 評 估 法 之 簡 介  
適 用  

適 用 ： 適 用 CNS 3376-0 之 本 項 規 定 ， 無 需 變 更 。  

排 除 ： 不 適 用 CNS 3376-0 之 本 項 規 定 。  

備 考 ： 以 規 定 性 之 節 次 標 題 確 認 CNS 3376-0 之 適 用 規 定 。 本 表 係 依 CNS 3376-0 之

之 特 定 規 定 編 寫 。 CNS 3376-0 第 6 版 及 前 個 版 本 之 節 次 編 號 僅 供 參 考 。 此 係

為 了 使 CNS 3376-0(第 5 版 )之 一 般 規 定 使 用 於 必 須 與 本 標 準 一 同 使 用 之 處 。

當 第 5 版 未 規 定 但 第 6 版 有 規 定 者 (僅 針 對 第 5 版 以 NR 指 示 )，或 當 各 規 定 之

間 有 衝 突 時 ， 宜 考 量 第 6 版 之 規 定 。  

 

2.  引用標準  

下 列 標 準 因 本 標 準 所 引 用，成 為 本 標 準 之 一 部 分 。有 加 註 年 分 者 ，適 用 該 年 分 之 版

次，不 適 用 於 其 後 之 修 訂 版 (包 括 補 充 增 修 )。無 加 註 年 分 者，適 用 該 最 新 版 (包 括 補

充 增 修 )。  

IEC 60050(426)  In ternat ional  Elect rotechn ical  Vocabulary – Par t  426:  Equipmen t  

for  explosive a tmospheres 

CNS 3376-0 爆 炸 性 環 境 － 第 0 部 ： 設 備 － 一 般 規 定  

CNS 3376-2 爆 炸 性 環 境 － 第 2 部 ： 正 壓 外 殼 構 造 〝 ｐ 〞 之 設 備 保 護  

IEC 60079-10-1 Explosive a tmospheres – Par t  10-1:  Classi ficat ion  of areas – 

Explosive gas a tmosphere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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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EC 60695-11-10 Fire hazard test ing – Par t  11-10:  Test  flames – 50 W hor izon tal  

and ver t ical  flame test  methods 

3.  用語及定義  

IEC 60050(426)、 CNS 3376-0 所 規 定 及 下 列 用 語 及 定 義 適 用 於 本 標 準 。  

備 考 ： 除 非 另 有 規 定 ，〝 電 壓 、 及 〝 電 流 〞 等 詞 表 示 交 流 、 直 流 或 複 合 電 壓 或 電 流

之 均 方 根 值 。  

3 .1 氣 匣 (a i r lock)  

一 種 出 口 裝 置 ， 其 含 有 2 個 獨 立 門 ， 用 於 維 持 機 房 內 部 壓 力 ， 以 避 免 周 圍 爆 炸 性

環 境 侵 入 。  

3 .2 警 報 (a larm) 

產 生 可 引 人 注 意 之 視 覺 或 聽 覺 信 號 的 一 種 設 備 。  

3 .3 純 淨 空 氣 (clean  a i r )  

實 質 上 無 污 染 物 或 外 物 ， 且 含 有 未 超 過 微 量 可 燃 性 蒸 氣 或 氣 體 之 空 氣 。  

3 .4 圍 阻 系 統 (con tainmen t  system) 

機 房 或 建 築 物 之 一 部 分 ， 其 內 含 有 可 構 成 內 部 釋 放 源 之 可 燃 性 物 質 。  

備 考 ： 圍 阻 系 統 可 延 伸 至 超 過 機 房 或 建 築 物 之 外 。  

3 .5 稀 釋 (di lut ion )  

於 淨 化 後，採 取 使 機 房 內 部 可 燃 性 混 合 物 濃 度 保 持 在 低 於 爆 炸 性 限 度 (稀 釋 區 域 除

外 )的 速 率 ， 連 續 供 應 純 淨 空 氣 。  

備 考 ： 基 於 安 全 理 由 ， 若 潛 在 釋 放 中 有 額 外 毒 性 或 窒 息 風 險 時 ， 可 能 有 需 要 稀 釋

至 低 於 LEL 之 位 準  

3 .6 稀 釋 區 域 (di lut ion  area)  

於 釋 放 源 附 近 ， 無 法 證 明 可 燃 性 氣 體 或 蒸 汽 之 濃 度 已 稀 釋 至 安 全 濃 度 之 區 域 。  

3 .7 可 燃 性 物 質 (flammable substance)  

能 被 引 燃 之 氣 體 、 蒸 氣 、 液 體 或 其 混 合 物 。  

3 .8 可 能 引 燃 之 設 備 ICE (ign i t ion -capable equipmen t)  

在 正 常 操 作 中 ， 於 規 定 之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 中 成 為 引 燃 源 之 一 種 設 備 。  

3 .9 內 部 可 燃 性 物 質 源 ( in ternal  source of flammable substance) 

係 指 1 點 或 1 位 置 ， 從 此 點 或 此 位 置 可 將 可 燃 性 物 質 釋 放 至 機 房 或 建 築 物 中 ， 使

得 機 房 或 建 築 物 中 可 能 形 成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 。  

3 .10 有 限 釋 放 ( l imi ted r elease)  

可 燃 性 氣 體 或 蒸 氣 之 釋 放 ， 其 最 大 速 率 可 予 以 預 測 。  

3 .11 限 制 值 ( l imi t ing value)  

每 個 有 關 組 件 之 可 燃 性 下 限 值 (LFL)的 最 低 濃 度 值 ， 其 考 量 機 房 內 每 一 釋 放 源 可

能 發 生 之 濃 度 的 最 繁 重 條 件 (onerous condi t ion )。  

3 .12 可 燃 性 下 限 值 LFL (lower  flammable l imi t )  

空 氣 中 ， 可 燃 性 氣 體 或 蒸 氣 之 容 積 比 率 (以 百 分 比 表 示 )， 低 於 此 值 時 ， 將 不 會 形

成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 (參 照 IEC 60079-20-1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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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考 ： 此 用 語 亦 稱 為 爆 炸 性 下 限 值 LEL (lower  explosive l imi t )。  

3 .13 可 燃 性 上 限 值 UFL (upper  flammable l imi t )  

空 氣 中 ， 可 燃 性 氣 體 或 蒸 氣 之 容 積 比 率 (以 百 分 比 表 示 )， 高 於 此 值 時 ， 將 不 會 形

成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 (參 照 IEC 60079-20-1)。  

備 考 ： 此 用 語 亦 稱 為 爆 炸 性 上 限 值 UEL (upper  explosive l imi t )。  

3 .14 開 口 (open ing) 

入 口 、 出 口 、 門 或 非 氣 密 式 固 定 盤 (non-ai r t igh t  fixed panel)。  

3 .15 加 壓 (pressur izat ion )  

一 種 防 護 技 術，其 使 機 房 內 之 保 護 性 氣 體 壓 力 維 持 在 高 於 外 部 氣 壓 以 防 止 外 部 氣

壓 進 入 機 房，且 在 機 房 內 藉 由 稀 釋 或 加 入 惰 性 氣 體 以 防 護 內 部 洩 漏 之 影 響，或 僅

在 機 房 內 藉 由 稀 釋 或 加 入 惰 性 氣 體 以 防 護 內 部 洩 漏 之 影 響 。  

備 考 ： 本 標 準 所 使 用 之 加 壓 ， 適 用 於 機 房 。  

3 .16 加 壓 系 統 (pressur izat ion  system) 

用 於 加 壓 及 監 視 正 壓 機 房 之 組 件 的 總 成 。  

3 .17 正 壓 機 房 (pressur ized room) 

受 正 壓 保 護 ， 且 具 有 足 夠 大 小 可 容 許 人 員 進 入 進 行 維 護 或 留 在 內 部 之 封 閉 式 容

積 。  

備 考 ： 使 用 〝 機 房 〞 一 詞 命 名 機 房 、 一 群 機 房 或 建 築 物 而 無 區 別 。  

3 .18 保 護 性 氣 體 (protect ive gas)  

使 用 於 淨 化 及 維 持 過 壓 ， 並 視 需 要 用 於 稀 釋 之 純 淨 空 氣 或 惰 性 氣 體 。 。  

3 .19 淨 化 (purging)  

將 一 些 純 淨 氣 體 通 過 機 房 及 導 管，使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 之 濃 度 達 到 某 安 全 位 準 之 動 作。 

3 .20 機 房 容 積 (room volume) 

空 機 房 之 容 積 。  

備 考 ： 使 用 〝 機 房 〞 一 詞 命 名 機 房 、 一 群 機 房 或 建 築 物 而 無 區 別 。  

3 .21 保 護 型 式 pv ( type of protect ion  pv) 

一 種 加 壓。當 從 異 常 內 部 洩 漏 源 洩 漏 之 情 形 不 常 發 生 且 僅 持 續 一 段 短 時 間 時，藉

由 充 分 稀 釋 ， 使 正 壓 機 房 內 之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降 低 並 維 持 在 零 。  

3 .22 保 護 型 式 px ( type of protect ion  px) 

一 種 加 壓。其 係 當 有 內 部 洩 漏 源 時，藉 由 維 持 內 部 過 壓 及 稀 釋，使 正 壓 機 房 內 所

需 要 之 Gb 或 Db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(EPL)降 至 零 。  

3 .23 保 護 型 式 py ( type of protect ion  py)  

一 種 加 壓。其 係 當 有 內 部 洩 漏 源 時，藉 由 維 持 內 部 過 壓 及 稀 釋，使 正 壓 機 房 內 所

需 要 之 Gb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(EPL)降 至 Gc。  

3 .24 保 護 型 式 pz ( type of protect ion  pz)  

一 種 加 壓。其 係 當 有 內 部 洩 漏 源 時，藉 由 維 持 內 部 過 壓 及 稀 釋，使 正 壓 機 房 內 所

需 要 之 Gc 或 Dc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(EPL)降 至 零 。  

3 .25 容 積 比 率 (volume fr act ion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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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規 定 之 溫 度 及 壓 力 條 件 下 ， 組 件 體 積 與 氣 體 混 合 物 體 積 之 比 。  

4 .機 房 之 規 定  

4 .1 一 般  

本 標 準 強 調 正 壓 機 房 ， 〝 機 房 〞 一 詞 同 樣 適 用 於 單 一 機 房 、 多 重 機 房 或 建 築 物 ，

容 許 人 員 整 個 人 體 進 行 ， 保 護 型 式 包 括 保 護 型 式 px、 py、 pz 及 pv。  

當 有 內 部 洩 漏 源 時，保 護 型 式 px 藉 由 維 持 內 部 過 壓 及 稀 釋 方 式，容 許 正 壓 機 房 內

所 需 要 之 Gb 或 Db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(EPL)降 低 ， 以 便 容 許 使 用 非 防 爆 保 護 之 設 備 。  

備 考 1.  此 容 許 未 受 保 護 之 設 備 安 裝 在 正 壓 機 房 內 ， 但 正 壓 定 義 之 安 全 裝 置 除 外

(參 照 8.1)。  

備 考 2.  因 為 保 護 型 式 px 使 EPL 降 至 零 (未 定 義 之 EPL)， 關 於 其 在 互 鎖 、 警 報 等

方 面 之 應 用 ， 有 更 嚴 苛 之 規 定 。  

當 有 內 部 洩 漏 源 時，保 護 型 式 py 藉 由 維 持 內 部 過 壓 及 稀 釋 方 式，容 許 正 壓 機 房 內

所 需 要 之 Gb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(EPL)降 低 至 Gc。  

備 考 3.  針 對 加 壓 定 義 之 安 全 裝 置 (參 照 8.1)。  

當 有 內 部 洩 漏 源 時，保 護 型 式 pz 藉 由 維 持 內 部 過 壓 及 稀 釋 方 式，容 許 正 壓 機 房 內

所 需 要 之 Gc 或 Dc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(EPL)降 低 ， 以 便 容 許 使 用 非 防 爆 保 護 之 設 備 。  

備 考 4.  此 容 許 未 受 保 護 之 設 備 安 裝 在 正 壓 機 房 內 ， 但 正 壓 定 義 之 安 全 裝 置 除 外

(參 照 8.1)。  

保 護 型 式 pv 在 本 質 上 係 藉 由 稀 釋 之 保 護 ， 並 容 許 正 壓 機 房 內 所 需 要 之 Gb 或 Gc

設 備 保 護 等 級 (EPL)降 低，以 容 許 在 當 僅 有 內 部 洩 漏 源 且 正 壓 機 房 位 於 非 危 險 區 域

內 使 用 非 防 爆 保 護 之 設 備 。  

4 .2 構 造  

正 壓 機 房 在 最 低 限 度 上 ， 應 予 以 妥 善 設 計 ， 以 容 許 依 第 9 節 或 第 10 節 或 第 11 節

之 規 定 使 用 加 壓 。  

備 考 ： 正 壓 機 房 構 造 之 規 定 可 能 受 位 置 、 佔 地 規 定 及 功 能 性 而 影 響 。  

應 避 免 在 房 內 所 建 立 之 無 效 空 氣 空 間 (dead a i r  space)，其 可 能 容 許 氣 體 或 蒸 氣 累 積

(例 ： 藉 懸 吊 式 天 花 板 、 溝 渠 ( t r ench)、 高 架 地 板 )， 除 非 另 外 予 以 監 視 或 保 護 ， 以

確 保 在 正 常 操 作 期 間 不 會 存 留 爆 炸 性 環 境 。  

4 .3 機 械 強 度  

機 房 其 任 何 導 管 與 其 連 接 零 件 ， 應 設 計 成 能 耐 受 正 壓 系 統 之 最 大 壓 力 。 應 以 設 計

文 件 或 12.3 之 過 壓 試 驗 查 證 此 設 計 。  

機 房 (包 括 窗 戶 )應 耐 受 12.3 之 機 械 強 度 試 驗 。  

備 考：機 械 強 度 試 驗 不 需 要 在 完 整 之 機 房 進 行，但 可 使 用 於 所 有 零 件，例：窗 戶 、

封 函 蓋 板 、 穿 透 物 、 機 房 之 進 氣 口 或 出 氣 口 ， 其 非 為 鋼 或 混 凝 土 製 成 ， 但

其 與 保 護 型 式 整 合 為 一 體 。 在 此 種 情 況 中 ， 可 將 零 件 適 當 地 裝 設 ， 在 零 件

本 身 進 行 試 驗 。  

4 .4 開 口 、 穿 透 及 密 封  

電 纜 入 口 、 電 氣 導 管 (condui t )及 其 他 進 入 機 房 之 穿 透 ， 應 予 以 密 封 ， 使 其 得 以 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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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 必 要 之 壓 力 。  

若 備 有 地 板 排 水 設 施，應 採 取 措 施，使 機 房 內 部 與 外 部 之 間 的 大 氣 交 換 降 至 最 低 。 

備 考 ： 對 於 某 些 機 房 設 計 ， 可 能 需 要 考 量 障 蔽 ， 以 防 止 氣 體 或 蒸 氣 在 大 氣 壓 力 下

從 潛 在 之 外 部 源 侵 入 。  

4 .5 門  

所 有 門 應 向 外 開 啟 。 門 本 身 應 自 動 閉 合 、 緊 密 配 合 ， 並 設 計 為 能 閉 合 與 閂 住 ， 以

防 正 常 之 壓 力 差 動 。  

從 門 內 應 能 將 門 開 啟 ， 即 使 門 已 鎖 住 (例 ： 使 用 緊 急 推 把 (pan ic bar ))。  

備 考 ： 若 進 入 主 門 可 能 在 內 部 或 外 部 受 阻 ， 則 宜 考 量 第 2 個 門 或 離 第 1 個 遠 處 之

緊 急 出 口 。  

4 .6 進 氣 口 ( in let )及 出 氣 口 (out let )  

應 考 量 氣 體 或 蒸 氣 之 密 度 ， 妥 善 配 置 進 氣 口 及 出 氣 口 之 位 置 ， 以 確 保 乾 淨 空 氣 流

量 平 均 分 布，避 免 氣 體 或 蒸 氣 可 能 累 積 之 氣 囊 (pocket )。設 計 參 數 及 限 制 應 記 錄 於

文 件 中 。  

進 氣 口 ( in take)及 出 氣 口 應 妥 善 配 置 ， 使 外 部 狀 態 之 影 響 降 至 最 低 。  

4 .7 導 管 (duct)  

加 壓 系 統 用 之 導 管 應 以 金 屬 建 構 ， 或 以 具 有 IEC 60695-11-10 之 最 低 耐 火 焰 V-0

之 非 金 屬 材 料 建 構 。  

備 考 ： 為 使 污 染 物 進 入 導 管 之 情 形 降 至 最 低 ， 風 扇 吸 入 導 管 宜 無 洩 漏 ， 並 予 以 保

護 ， 防 止 可 預 期 之 機 械 損 壞 。  

5 .  乾 淨 空 氣 供 應 源  

5 .1 乾 淨 空 氣 源  

應 從 處 理 之 性 質 及 物 理 布 局 測 定 乾 淨 空 氣 源 ， 且 最 好 應 從 非 危 險 區 域 。 於 9.2 所

述 之 特 定 情 況 下 ， 乾 淨 空 氣 源 可 來 自 第 2 區 之 危 險 區 域 。  

5 .2 環 境 及 空 氣 溫 度 條 件  

於 機 房 之 進 氣 口 所 測 定 工 設 計 用 之 適 當 環 境 及 空 氣 溫 度 條 件 ， 應 記 錄 於 文 件 中 。 

5 .3 加 熱 、 通 風 及 空 氣 調 適 使 用  

乾 淨 空 氣 供 應 源 可 包 括 加 熱 、 通 風 及 空 氣 調 適 設 備 。 加 熱 、 通 風 及 空 氣 調 適 設 備

所 使 用 之 任 何 屋 外 空 器 ， 應 由 乾 淨 空 氣 供 應 源 提 供 。  

備 考 ： 可 能 存 在 粉 塵 、 菸 (smoke)、 毒 性 或 腐 蝕 性 蒸 氣 或 煙 (fume)之 情 形 之 處 ， 宜

考 量 進 氣 口 過 濾 。  

5 .4 最 低 流 量 率  

通 過 機 房 之 乾 淨 空 氣 連 續 流 量 ， 最 低 應 為 每 小 時 5 次 空 氣 交 換 。 對 於 9.7 之 空 氣

消 耗 裝 置 及 10.7 中 需 要 di lut ion 之 處 ， 此 最 低 流 量 可 能 需 要 增 加 。  

6 .  淨 化 (pur ing)及 清 理 (clean ing)  

6.1 一 般  

於 機 房 之 初 始 投 產 (commission ing)及 下 列 加 壓 損 失 ， 需 要 淨 化 可 燃 性 (flammable)

氣 體 及 從 正 壓 機 房 移 除 可 燃 性 (combust ible)粉 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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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考 ： 加 壓 損 失 係 指 壓 力 差 動 完 成 損 失 ， 且 非 為 壓 力 差 動 之 部 分 減 少 。  

6 .2 氣 體 ─淨 化  

6 .2.1 一 般  

對 正 壓 機 房 內 之 任 何 設 備 通 電 之 前 ， 其 不 適 合 機 房 外 部 之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， 有 必

要 藉 由 淨 化 或 以 可 燃 性 氣 體 偵 測 器 檢 查 機 房 內 之 大 氣 ， 以 確 保 可 燃 性 氣 體 之 濃

度 小 於 限 制 值 之 25 %(參 照 3.11)。  

除 了 本 標 準 另 外 容 許 或 要 求 者 ， 應 以 乾 淨 空 氣 淨 化 正 壓 機 房 。  

備 考 ： 關 於 實 例 ， 參 照 10.11。  

6 .2.2 淨 化 體 積  

淨 化 體 積 最 低 應 為 10 個 機 房 體 積 ， 除 非 降 低 之 淨 化 體 積 可 藉 由 12.5 查 證 ， 或

由 準 則 測 定 ， 例 ： CNS 3376-2 所 定 義 者 。  

6 .2.3 淨 化 流 量 率  

淨 化 流 量 率 最 低 應 為 每 小 時 5 次 空 氣 交 換 。  

應 監 視 流 量 率 。 應 依 12.7 查 證 。  

若 機 房 具 有 專 用 之 出 氣 口 ， 應 於 出 氣 口 監 視 流 量 。 若 無 專 用 之 出 氣 口 ， 則 應 使

用 氣 體 偵 測 器 ， 以 確 保 機 房 內 之 空 氣 在 初 始 值 之 25 %以 下 。  

6 .2.4 保 護 型 式 px用 之 淨 化 安 全 裝 置 的 操 作 順 序  

安 全 裝 置 之 操 作 順 序 應 如 下 。  

(a)初 始 順 序 之 後 ， 應 依 本 標 準 監 視 通 過 機 房 內 部 與 外 部 環 境 之 間 的 淨 化 流 量 及

壓 力 差 動 。  

(b)通 過 機 房 之 淨 化 流 量 率 一 旦 查 證 出 現 最 小 之 規 定 值 ， 且 壓 力 差 動 在 規 定 之 限

度 內 時 ， 應 啟 動 淨 化 計 時 器 。  

(c)當 淨 化 時 間 已 過 ， 可 將 淨 化 流 量 率 降 低 至 足 以 維 持 機 房 內 所 需 要 之 正 壓 力 的

位 準 。 於 此 時 ， 容 許 設 備 通 電 。  

於 操 作 順 序 中，任 何 階 段 若 發 生 失 效 時，應 重 新 啟 動 淨 化 循 環，但 下 列 規 定 者 除 外。 

(d)若 未 維 持 最 低 規 定 之 壓 力 差 動，且 門 之 開 關 (switch )顯 示 門 未 閉 合 時，計 時 器

應 暫 停 ， 直 到 重 新 建 立 壓 力 差 動 為 止 。 若 壓 力 差 動 損 失 持 續 (per sist )超 過 60 

s， 則 無 論 門 之 開 關 狀 態 為 何 ， 應 重 新 啟 動 淨 化 循 環 。  

6 .2.5 機 房 內 之 外 殼  

於 淨 化 機 房 期 間 ， 超 過 機 房 內 部 體 積 之 5 %且 含 有 不 適 合 機 房 外 部 之 設 備 保 護

等 級 的 電 氣 設 備 之 任 何 外 殼 ， 應 開 孔 至 機 房 中 ， 以 促 使 流 量 進 入 及 離 開 外 殼 ，

或 應 個 別 予 以 淨 化 。  

備 考 ： 每 100 cm 3 中 ， 開 孔 面 積 不 小 於 1 cm 3 、 最 小 開 孔 大 小 為 直 徑 6.3 mm 之

頂 部 及 底 部 開 孔 ， 宜 足 以 供 充 分 淨 化 之 用 。  

6 .3 導 管 ─清 理  

對 正 壓 機 房 內 之 任 何 設 備 通 電 之 前 ， 其 不 適 合 機 房 外 部 之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， 應 從 機

房 及 其 內 容 物 中 移 除 過 量 之 可 燃 性 粉 塵 。  

7 .  溫 度 限 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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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加 壓 系 統 之 失 效 ， 應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， 防 止 超 過 14.1 所 記 錄 之 值 的 爆 炸 性 環 境 與

機 房 內 之 任 何 熱 表 面 接 觸 。  

備 考 ： 可 藉 由 機 房 之 設 計 及 構 造 (例 ： 空 氣 鎖 )， 或 使 輔 助 通 風 系 統 導 入 操 作 中 ， 或

藉 由 配 置 機 房 內 之 熱 表 面，使 其 為 氣 密 或 模 鑄 於 外 殼 (housing)中，以 達 到 此

項 規 定 。  

8 .  最 低 安 全 規 定 、 安 全 裝 置 及 電 氣 切 離  

8 .1 安 全 裝 置  

所 有 安 全 裝 置 本 身 應 適 合 於 機 房 外 部 之 設 備 保 護 等 級，或 應 裝 設 於 危 險 區 域 之 外

側 。  

加 壓 系 統、其 控 制、電 氣 隔 離 裝 置 (means)、系 統 風 扇 及 其 電 動 機 ，應 適 合 於 機 房

外 部 之 區 域 ， 除 非 位 於 非 危 險 區 域 中 。  

備 考 1.  與 機 房 (包 括 進 氣 口 導 管 之 內 部 )接 觸 之 系 統 所 有 零 件，宜 視 為 在 危 險 區 域

中 。  

安 全 裝 置 應 使 用 在 其 正 常 操 作 限 度 之 內 。  

警 報 應 設 置 於 負 責 人 員 將 可 立 即 察 覺 之 位 置 。  

本 標 準 所 要 求 之 安 全 裝 置 形 成 控 制 系 統 之 安 全 相 關 零 件 。  

控 制 系 統 之 安 全 及 整 體 性，應 符 合 與 對 相 關 保 護 型 式 所 需 要 之 故 障 許 可 差 一 致 的

可 靠 度 位 準 ， 亦 即  

─ 保 護 型 式 px 或 保 護 型 式 py： 單 一 故 障 。  

─ 保 護 型 式 pz： 正 常 操 作 。  

─ 保 護 型 式 pv： 單 一 故 障 。  

備 考 2.  關 於 安 全 功 能 之 整 體 性 ， 可 使 用 IEC 61511 系 列 或 類 似 標 準 。  

對 機 房 之 電 力 切 離 ， 最 好 宜 為 非 危 險 區 域 。  

8 .2 依 據 保 護 型 式 之 安 全 裝 置  

有 關 每 種 保 護 型 式 所 需 要 之 安 全 裝 置 ， 參 照 表 2。  

 

表 2  依 據 保 護 型 式 之 安 全 裝 置  

設 計 準 則  保 護 型 式 pv 保 護 型 式 px 保 護 型 式 py 保 護 型 式 pz 

偵 測 最 低 壓

力 差 動 損 失

之 裝 置  

無  壓 力 感 測 器 或

流 量 感 測 器 ( 參

照 9.8)。  

壓 力 感 測 器 或

流 量 感 測 器 ( 參

照 9.8)。  

壓 力 感 測 器 或

流 量 感 測 器 ( 參

照 9.8)。  

查 證 淨 化 期

間 之 裝 置  

標 示 之 時 間 及

流 量  
計 時 裝 置 、 壓 力

感 測 器 、 流 量 感

測 器 ( 參 照

6.2.4)。  

標 示 之 時 間 及

流 量  
標 示 之 時 間 及

流 量  

門 用 之 裝 置  無  開 關 ( 參 照 第 4
節 )  

無  無  

偵 測 流 量 損

失 之 裝 置  
流 量 感 測 器  流 量 感 測 器 ( 參

照 6.2.4、 8.4)。  
無  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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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 測 可 燃 性

氣 體 出 現 之

裝 置  

無  氣 體 偵 測 器 ， 當

使 用 氣 匣 而 無

連 續 流 量 時 ( 參

照 9.5)。  

氣 體 偵 測 器 ， 當

使 用 氣 匣 而 無

連 續 流 量 時 ( 參

照 9.5)。  

氣 體 偵 測 器 ， 若

進 氣 口 位 於 2 區

之 區 域 時 ( 參 照

9.2.3)。  

關 機 裝 置  

手 動  關 閉 可 燃 性 物

質 流 量 之 閥  

關 閉 露 焰 (open  
flame) 之 閥 ( 參

照 表 3) 

切 離 電 力 之 接

點 (參 照 表 3) 

手 動  手 動  

容 許 延 遲 關

機 之 裝 置  

無  供 自 選 之 門 開

關 或 氣 體 偵 測

器 (參 照 9.8.1)  

無  無  

警 告 裝 置 ，

防 止 因 窒 息

或 爆 炸 風 險

而 進 入 機 房  

警 報 (參 照 8.3)  警 報 (參 照 8.3)  警 報 (參 照 8.3)  警 報 (參 照 8.3)  

無 =不 需 要 額 外 之 安 全 裝 置  

 

8 .3 氣 體 偵 測 器  

所 安 裝 之 偵 測 器 的 型 式 、 數 量 及 位 置 ， 應 依 據 終 端 使 用 者 處 理 (process)風 險 評 估

及 氣 體 偵 測 之 特 定 標 準 (例 ： IEC 60079-29 系 列 )。  

備 考 ： 從 風 險 評 鑑 所 產 生 之 安 全 規 定 ， 可 藉 由 文 件 紀 錄 之 經 過 驗 證 使 用 中

(proven -in -use)之 設 備 實 現 。  

(a)  在 當 可 能 出 現 窒 息 危 險 之 此 等 條 件 中 ， 應 考 量 機 房 內 偵 測 系 統 之 安 裝 ， 該 偵

測 系 統 能 針 對 機 房 內 適 當 之 安 全 氣 體 位 準 ， 以 足 夠 之 敏 感 度 、 速 度 及 可 靠 度

(失 效 警 報 、 多 餘 )而 有 所 反 應 ， 並 能 報 告 高 於 或 低 於 指 定 之 濃 度 限 度 的 任 何

偏 離 (excur sion )。 氣 體 警 報 應 予 以 配 置 ， 以 在 附 近 及 引 人 注 意 之 位 置 發 出 警

報 。  

(b)  若 氣 體 偵 測 器 需 要 規 定 之 氧 氣 濃 度 以 供 精 確 操 作 時 ， 則 需 要 並 配 置 未 承 受 具

有 氣 體 偵 側 器 之 共 同 模 式 失 效 的 氧 氣 分 析 器 ， 以 在 附 近 及 引 人 注 意 之 位 置 發

出 警 報 。  

(c)  若 使 用 任 何 氧 氣 監 視 器 時 ， 其 應 予 以 配 置 ， 以 在 19.5 %氧 氣 下 在 附 近 發 出 聽

覺 及 視 覺 兩 種 警 報 。  

8 .4 加 壓 系 統 之 失 效  

加 壓 系 統 之 失 效 ， 應 以 乾 淨 空 氣 流 之 損 失 或 壓 力 差 動 低 於 25 Pa 決 定 。  

備 考 ： 除 非 使 用 空 氣 鎖 ， 當 門 開 啟 時 ， 壓 力 差 動 可 能 損 失 ， 且 此 可 能 造 成 不 必 要

之 警 報 。 偵 測 乾 淨 之 空 氣 流 不 會 產 生 此 等 警 報 。  

乾 淨 空 氣 流 量 之 損 失 應 於 風 扇 放 電 結 束 時 偵 測，並 應 在 附 近 及 引 人 注 意 之 位 置 啟

動 警 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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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以 位 於 機 房 中 之 感 測 器 偵 測 壓 力 差 動 之 損 失，並 應 在 附 近 及 引 人 注 意 之 位 置 啟

動 警 報 。  

9 .  危 險 區 域 中 及 不 具 內 部 可 燃 性 物 質 源 之 正 壓 機 房  

9 .1 一 般  

機 房 應 予 妥 善 設 計 ， 使 可 燃 性 氣 體 及 蒸 氣 、 來 自 可 燃 性 液 體 之 蒸 氣 及 依 保 護 型 式

px、 py 或 pz 加 壓 之 可 燃 性 粉 塵 之 侵 入 降 至 最 低 。  

9 .2 保 護 性 氣 體  

9 .2.1 保 護 型 式 px 

適 用 第 5 節 乾 淨 空 氣 之 規 定 。  

9 .2.2 保 護 型 式 py 

適 用 第 5 節 之 乾 淨 空 氣 規 定 ， 但 進 氣 口 可 位 於 2 區 之 區 域 ， 並 使 用 本 質 上 無 污

染 或 異 物 且 在 正 常 操 作 條 件 下 含 有 不 超 過 微 量 可 燃 性 蒸 氣 或 氣 體 之 空 氣 。  

備 考 ： 對 於 在 機 房 內 工 作 之 人 員 的 安 全 ， 在 進 氣 口 中 建 議 至 少 有 1 個 具 警 報 之

可 燃 性 氣 體 偵 測 器 。  

9 .2.3 保 護 型 式 pz 

適 用 第 5 節 之 乾 淨 空 氣 規 定 ， 但 進 氣 口 可 位 於 2 區 之 區 域 ， 並 使 用 本 質 上 無 污

染 或 異 物 且 在 正 常 操 作 條 件 下 含 有 不 超 過 微 量 可 燃 性 蒸 氣 或 氣 體 之 空 氣 。  

當 進 氣 口 來 自 2 區 之 區 域 時 ， 亦 適 用 下 列 規 定 。  

(a)  於 進 氣 口 中 ， 應 至 少 有 1 個 可 燃 性 氣 體 偵 測 器 。  

(b)  於 機 房 中 ， 應 至 少 有 1 個 可 燃 性 氣 體 偵 測 器 。  

(c)  於 進 氣 口 之 氣 體 偵 測 應 予 以 配 置 ， 以 在 偵 測 限 制 值 之 40 %時 關 閉 含 有 可 燃

性 蒸 氣 或 氣 體 吸 入 至 機 房 內 。  

(d)  供 警 報 及 緊 急 動 作 /互 鎖 所 使 用 之 偵 測 及 所 有 其 他 電 機 設 備 ， 應 具 有 設 備 保

護 等 級 Ga 或 Gb。  

9 .3 加 壓 系 統  

9 .3.1 機 房 壓 力 差 動  

機 房 中 在 所 有 出 口 開 啟 之 情 況 下 ， 加 壓 系 統 應 能 維 持 至 少 25 Pa 之 壓 力 。  

9 .3.2 加 壓 系 統 之 動 力  

加 壓 系 統 應 能 獨 立 從 機 房 之 電 力 中 接 通 電 力 。  

9 .4 防 止 爆 炸 性 環 境 進 入 開 啟 之 門  

應 依 9.5 規 定 之 氣 匣 或 依 9.6 使 空 氣 以 最 低 之 向 外 速 度 通 過 開 啟 之 門，防 止 爆 炸

性 環 境 通 過 開 啟 之 門 。  

例 外 者 為  

  標 示 為 〝 限 制 接 近 〞 之 門 每 天 開 啟 少 於 3 次 ， 每 次 不 超 過 60 s， 予 以 適 當 配

置 以 在 門 開 啟 時 或 未 完 全 閉 合 不 超 過 30 s 之 選 擇 性 時 間 延 遲 時 間 時 發 出 警

報 ， 且 置 於 2 區 危 險 區 域 中 。  

  僅 供 不 常 移 動 之 設 使 用 的 門，若 在 管 理 控 制 條 件 下，此 等 門 標 示 為 限 制 用 途 ，

非 供 排 煙 使 用 ， 且 固 定 於 閉 合 位 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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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 門 僅 使 用 為 緊 急 出 口 ， 且 僅 從 內 側 開 啟 。  

9 .5 氣 匣  

應 預 作 準 備，確 保 氣 匣 具 有 等 同 於 每 小 時 5 個 氣 匣 體 積 之 連 續 流 量 的 乾 淨 空 氣，

或 確 保 氣 體 偵 測 器 安 裝 於 氣 匣 內 ， 以 配 置 在 限 制 值 之 25 %時 發 出 警 報 (參 照 8.3

之 氣 體 偵 測 器 )。  

備 考 1.  在 一 段 時 間 內 ， 若 氣 匣 內 之 氣 體 偵 測 器 顯 示 超 過 限 制 值 之 25 %的 位 準

時 ， 提 供 立 即 恢 復 之 動 作 係 使 用 者 之 責 任 。  

氣 匣 之 每 個 門 應 裝 配 1 個 裝 置 ， 以 便 當 門 未 閉 合 時 能 對 附 近 提 供 指 示 。  

備 考 2.  建 議 在 引 人 注 意 之 位 置 提 供 額 外 之 指 示 。  

在 氣 匣 內 之 任 何 電 機 設 備 ， 應 適 合 於 外 部 區 域 分 類 之 用 。  

在 入 口 或 排 出 口 處 可 察 覺 到 之 警 告 標 誌 ， 應 指 示 在 其 他 門 開 啟 之 前 ， 其 中 1 個

門 必 須 閉 合 (參 照 第 13 節 之 氣 匣 警 告 )。  

9 .6 通 過 門 之 向 外 空 氣 速 度  

應 在 能 被 開 啟 之 所 有 其 他 開 口 同 時 開 啟 之 情 況 下 ， 量 測 通 過 門 之 最 低 速 度 0.3 

m/s。在 此 等 開 口 均 開 啟 且 維 持 規 定 之 向 外 空 氣 速 度 之 期 間 ，可 容 許 壓 力 降 低 於

25 Pa(參 照 9.3.1 及 9.4)。  

不 需 要 考 量 ， 但 能 被 開 啟 之 開 口 包 括  

  9 .4 中 未 規 定 為 例 外 之 門 。  

  封 函 蓋 或 分 壁 板 (bulkhead pla te)或 在 未 使 用 鎖 匙 或 工 具 之 情 況 下 無 法 移 除

之 其 他 類 似 外 蓋 。  

備 考 ：9.4 所 規 定 之 空 氣 的 最 小 向 外 速 度 ，係 根 據 最 低 風 條 件 ， 且 對 於 區 域 條 件

可 能 需 要 提 高 。  

9 .7 空 氣 消 耗 裝 置  

若 機 房 內 有 空 氣 消 耗 裝 置 (例 ： 壓 縮 機 或 實 驗 室 蓋 ( laboratory hood))， 應 提 供 充

足 之 空 氣 ， 以 供 應 空 氣 消 耗 裝 置 及 加 壓 系 統 之 需 要 。 或 者 ， 供 應 此 等 裝 置 之 空

氣 供 應 源 ， 應 取 自 分 離 之 乾 淨 空 氣 源 。  

9 .8 當 加 壓 系 統 失 效 時 之 動 作  

9 .8.1 保 護 型 式 px 

依 據 加 壓 系 統 之 失 效 ，應 併 入 截 止 開 關 (cut -off swi tch )，使 機 房 內 未 具 有 可 接 受

之 EPL 的 所 有 設 備 自 動 斷 電 ， 或 在 管 理 控 制 (例 ： 工 作 容 許 )之 下 持 續 操 作 。 可

接 受 之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(EPL)如 下 。  

  Ga 或 Gb：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 中 使 用 之 保 護 型 式 px。  

  Da 或 Db： 爆 炸 性 粉 塵 環 境 中 使 用 之 保 護 型 式 px。  

備 考 ： 管 理 控 制 之 實 例 為  

(1)  若 壓 力 差 動 之 損 失 係 起 因 於 開 啟 之 門，則 對 設 備 之 電 力 可 能 持 續 一 段

有 限 之 期 間 。  

(2)  若 電 力 立 即 之 損 失 將 產 生 更 危 險 之 情 況，且 機 房 配 備 氣 體 偵 測 器，其

未 超 過 限 制 值 之 25 %， 則 對 設 備 之 電 力 可 能 持 續 一 段 有 限 之 期 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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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照 8.3 之 氣 體 偵 測 器 。  

(3)  若 已 知 機 房 外 部 之 區 域 不 會 超 過 限 制 值 之 40 %， 則 對 設 備 之 電 力 可

能 持 續 一 段 有 限 之 期 間 。 使 用 氣 體 偵 測 器 可 為 查 證 此 情 況 之 1 種 方

式 。 參 照 8.3 之 氣 體 偵 測 器 。  

9 .8.2 保 護 型 式 py及 pz 

對 於 保 護 型 式 py 及 pz，依 據 加 壓 系 統 之 失 效，對 機 房 之 電 力 可 維 持 一 段 有 限 之

期 間 。 在 此 有 限 之 期 間 之 後 ， 若 加 壓 系 統 未 恢 復 ， 通 往 機 房 之 電 力 ， 應 對 機 房

內 未 具 可 接 受 之 EPL 的 所 有 設 備 予 以 斷 電 ， 或 在 管 理 控 制 (例 ： 工 作 容 許 )下 持

續 操 作 。 可 接 受 之 設 備 保 護 等 級 (EPL)如 下 。  

  Ga 或 Gb：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 中 使 用 之 保 護 型 式 py。  

  Ga、 Gb 或 Gc： 爆 炸 性 氣 體 環 境 中 使 用 之 保 護 型 式 pz。  

  Da、 Db 或 Dc： 爆 炸 性 粉 塵 環 境 中 使 用 之 保 護 型 式 py。  

  Da、 Db 或 Dc： 爆 炸 性 粉 塵 環 境 中 使 用 之 保 護 型 式 pz。  

9 .9 對 機 房 再 通 電  

應 預 作 準 備 ， 在 加 壓 系 統 失 效 之 後 對 機 房 安 全 地 通 電 。 此 種 準 備 包 括 依 6.3 藉

由 清 理 移 除 可 燃 性 粉 塵 ， 或 對 於 爆 炸 性 氣 體 時 依 6.2 淨 化 ， 或 以 可 燃 性 氣 體 偵

測 器 量 測 機 房 中 之 大 氣 ， 以 確 保 可 燃 性 氣 體 之 濃 度 低 於 限 制 值 之 25 %。  

10.  危 險 區 域 中 及 含 有 內 部 可 燃 性 物 質 源 之 正 壓 機 房  

備 考 ： 實 例 包 括 分 析 器 機 房 、 計 量 站 及 品 質 實 驗 室 。  

10.1 內 部 可 燃 性 物 質 源 之 評 估  

10.1.1 可 燃 性 物 質 評 鑑  

進 行 評 鑑 ， 以 測 定 下 列 項 目 。  

‧  可 燃 性 物 質 之 化 學 及 物 理 性 質 。  

‧  可 燃 性 物 質 之 處 理 條 件 。  

‧  在 機 房 (包 括 流 量 限 制 裝 置，例：外 口 (or i fice))內 釋 放 可 燃 性 物 質 之 可 能 性 ，

及 一 般 機 房 設 計 。  

10.1.2 洩 漏 之 評 鑑  

依 據 評 鑑 ， 針 對 正 常 及 異 常 洩 漏 之 每 種 可 燃 性 物 質 ， 測 定 預 期 之 洩 漏 。  

10.1.3 洩 漏 － 追 加 之 規 定  

適 用 表 3 針 對 預 期 洩 漏 所 述 之 追 加 規 定 。  

10.1.4 充 分 之 稀 釋  

在 充 分 稀 釋 中 若 有 必 要 時 ， 修 正 加 壓 時 所 需 要 之 最 小 流 量 率 。 參 照 10.7。  

10.2 第 9節 之 適 用 性  

適 用 第 9 節 之 所 有 規 定 。  

10.3 圍 阻 系 統  

依 附 錄 A， 應 包 含 每 一 內 部 可 燃 性 物 質 源 。  

10.4 樣 品 線  

在 執 行 維 護 前 ， 為 容 許 淨 化 受 影 響 之 設 備 ， 應 在 樣 品 線 之 適 當 位 置 備 有 清 潔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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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 接 (clean -out  connect ion )。  

10.5 預 期 洩 漏 之 型 式  

10.5.1 一 般  

含 有 可 燃 性 物 質 源 之 每 個 機 房 ， 應 視 為 具 有 下 列 其 中 1 種 預 期 洩 漏 之 型 式 。  

備 考 ： 預 期 洩 漏 之 型 式 ， 係 以 洩 漏 特 性 之 規 定 加 以 定 義 。  

測 定 是 否 有 可 能 發 生 洩 漏 ， 應 以 最 嚴 苛 之 使 用 條 件 為 基 礎 。  

10.5.2 無 洩 漏  

當 圍 阻 系 統 切 實 可 靠 時 ， 無 內 部 洩 漏 。  

備 考 ： 圍 阻 系 統 宜 由 無 可 動 接 合 之 金 屬 、 陶 瓷 或 玻 璃 、 管 (pipe)、 筒 ( tube)或 器

皿 組 成。宜 以 焊 接、銅 焊、玻 璃 對 金 屬 密 封，或 以 共 熔 (eutect ic)法，進 行 接 合 。 

10.5.3 可 予 忽 略 之 洩 漏  

由 於 每 小 時 需 要 具 有 5 次 空 氣 交 換 之 最 低 流 量 率，因 為 圍 阻 之 構 造 造 成 之 可 燃

性 物 質 的 次 要 洩 漏，或 已 稀 釋 之 可 燃 性 物 質 的 洩 漏，係 屬 可 接 受 。下 列 視 為 具

有 可 予 忽 略 之 洩 漏 。  

(a)  具 可 予 忽 略 之 洩 漏 的 圍 阻 系 統 ， 如 A.2.3 所 示 。  

(b)  當 在 規 定 之 溫 度 限 度 及 在 下 列 情 況 中 操 作 時 ，圍 阻 系 統 內 之 可 燃 性 物 質 為

氣 體 或 蒸 氣 相 。  

(1)  圍 阻 系 統 內 之 氣 體 混 合 物 總 是 低 於 限 制 值 之 25 %。  

(2)  對 正 壓 機 房 所 規 定 之 最 低 壓 力 高 於 對 圍 阻 系 統 所 規 定 之 最 高 壓 力 至 少

50 Pa， 且 若 壓 力 差 動 低 於 50 Pa， 則 提 供 自 動 安 全 裝 置 供 操 作 。  

10.5.4 有 限 之 洩 漏  

當 可 燃 性 物 質 洩 漏 至 正 壓 機 房 為 下 列 任 何 情 況 時 ， 則 洩 漏 率 為 有 限 的 。  

(a)  在 圍 阻 系 統 失 效 之 所 有 情 況 中 為 可 預 測 者 ， 參 照 附 錄 A。  

(b)  但 液 體 轉 換 為 可 燃 性 蒸 氣 為 不 可 預 測 者 ， 參 照 附 錄 D。  

(c)  如 同 上 述 (b)為 有 限 者，且 若 可 從 液 體 釋 放 出 氧 氣，則 應 可 預 測 氧 氣 之 最 大

流 量 率 小 於 2 %體 積 比 率 ， 參 照 附 錄 A。  

(d)  限 制 在 可 用 加 壓 系 統 將 濃 度 稀 釋 至 低 於 可 燃 性 下 限 之 25 %的 量 。  

為 避 免 在 機 房 中 發 生 無 限 洩 漏，若 出 口 能 從 處 理 中 構 成 未 受 控 制 之 洩 漏 源，則

在 入 口 及 出 口 處 ， 處 理 流 (process st r eam)具 有 外 口 (or i fice)或 其 他 流 量 限 制 裝

置 。 外 口 或 其 他 流 量 限 制 裝 置 應 設 置 於 外 側 且 接 近 機 房 之 牆 。  

10.5.5 無 限 之 洩 漏  

當 可 燃 性 物 質 源 之 洩 漏 大 小，使 得 無 法 以 加 壓 系 統 將 濃 度 稀 釋 至 低 於 可 燃 性 下

限 之 25 %時 ， 則 洩 漏 率 為 無 限 的 。  

10.6 安 全 措 施  

當 有 洩 漏 或 當 保 護 性 氣 體 為 惰 性 時 ， 需 要 表 3 所 涵 蓋 之 安 全 措 施 。  

10.7 稀 釋 用 之 最 低 流 量 率  

對 於 適 合 稀 釋 洩 漏 源 ， IEC 60079-10-1 提 供 決 定 所 需 要 之 空 氣 流 量 率 的 指 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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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 安 全 裝 置 、 加 壓 損 失 或 惰 性 保 護 氣 體 之 使 用  

洩 漏 型 式  規 定  

無 洩 漏  

依 據 可 靠 之 圍 阻  

除 第 9 節 之 外 ， 無 額 外 之 規 定 。  

可 予 忽 略 之 洩 漏  

依 據 可 予 忽 略 之 圍 阻  

除 第 9 節 之 外 ， 無 額 外 之 規 定 ， 依 據 每 小 時 5 次 空 氣 交 換

之 最 低 保 護 性 氣 體 流 量 率 。  

可 予 忽 略 之 洩 漏  

依 據 可 燃 性 物 質 不 超

過 限 制 值 之 25%。  

除 第 9 節 之 外 ， 無 額 外 之 規 定 ， 依 據 每 小 時 5 次 空 氣 交 換

之 最 低 保 護 性 氣 體 流 量 率 。  

可 予 忽 略 之 洩 漏  

依 據 機 房 壓 力 高 於 圍

阻 系 統 內 可 燃 性 物 質

之 最 高 處 理 壓 力 至 少

50 Pa 

除 第 9 節 之 規 定 之 外 ， 在 此 事 件 中 ， 差 動 壓 力 未 維 持 高 於

處 理 壓 力 50 Pa。  

(a)應 在 相 對 引 人 注 意 之 位 置 啟 動 聽 覺 及 視 覺 警 報 。  

(b)通 往 機 房 內 能 引 燃 之 設 備 的 電 力 ， 應 自 動 關 閉 ； 然 而 ，

若 立 即 之 電 力 損 失 或 自 動 關 閉 將 產 生 更 危 險 之 情 況 且 機

房 配 備 不 超 過 限 制 值 之 25 %的 氣 體 偵 測 器，則 通 往 電 路

之 電 力 應 容 許 持 續 一 段 短 暫 期 間 。 參 照 8.3 之 氣 體 偵 測

器 。  

(c)應 自 動 撲 滅 開 放 式 火 燄 。  

(d)在 機 房 低 於 可 燃 性 物 質 之 可 引 燃 濃 度 前，電 力 不 應 恢 復。 

(e)提 供 警 報 以 警 告 進 入 機 房 之 入 口 ， 或 依 10.8 指 示 離 開 機

房 。  

有 限 之 洩 漏  

依 據 提 供 充 分 之 流

量 ， 以 稀 釋 至 低 於 25 

% LEL。  

除 第 9 節 之 規 定 之 外 ， 必 須 依 表 4 決 定 保 護 性 氣 體 ， 且 在

流 量 損 失 之 事 件 中 ， 應 要 求 下 列 事 項 。  

(a)應 在 相 對 引 人 注 意 之 位 置 啟 動 聽 覺 及 視 覺 警 報 。  

(b)通 往 機 房 內 能 引 燃 之 設 備 的 電 力 ， 應 自 動 關 閉 ； 然 而 ，

若 立 即 之 電 力 損 失 或 自 動 關 閉 將 產 生 更 危 險 之 情 況 且 機

房 配 備 不 超 過 限 制 值 之 25 %的 氣 體 偵 測 器，則 通 往 電 路

之 電 力 應 容 許 持 續 一 段 短 暫 期 間 。 參 照 8.3 之 氣 體 偵 測

器 。  

(c)應 自 動 撲 滅 開 放 式 火 燄 。  

(d)在 機 房 低 於 可 燃 性 物 質 之 可 引 燃 濃 度 前，電 力 不 應 恢 復。 

(e)提 供 警 報 以 警 告 進 入 機 房 之 入 口 ， 或 依 10.8 指 示 離 開 機

房 。  

( f)  自 動 隔 離 樣 品 及 效 用 流 (ut i l i ty st r eam)。  

無 限 之 洩 漏  除 第 9 節 之 規 定 之 外 ， 保 護 性 氣 體 必 須 為 惰 性 ， 且 在 加 壓

系 統 失 效 之 事 件 中  

(a)應 在 相 對 引 人 注 意 之 位 置 啟 動 聽 覺 及 視 覺 警 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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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通 往 機 房 內 能 引 燃 之 設 備 的 電 力 ， 應 自 動 關 閉 。  

(c)在 機 房 中 之 氧 氣 濃 度 低 於 2 %體 積 率 之 前 ， 電 力 不 應 恢

復 。  

(d)  自 動 隔 離 樣 品 及 效 用 流 (ut i l i ty st r eam)。  

 

10.8 防 止 進 入 機 房 之 警 告  

當 加 壓 損 失 可 能 造 成 可 燃 性 氣 體 或 蒸 氣 之 積 聚 或 當 保 護 性 氣 體 為 惰 性 時 ， 機 房

應 備 有 安 全 裝 置 ， 其 配 置 聽 覺 及 視 覺 警 報 以 便 當 前 述 之 1 種 或 2 種 情 況 存 在 時

警 告 人 員 勿 進 入 機 房 。 在 機 房 內 ， 亦 應 可 聽 見 警 報 。 機 房 應 依 第 13 節 之 規 定 標

示 。 此 警 報 亦 將 提 供 警 告 ， 使 人 員 離 開 機 房 。  

10.9 空 氣 分 布  

通 過 機 房 之 空 氣 流 動 ， 應 確 保 足 夠 之 空 氣 分 布 。 當 可 燃 性 蒸 氣 接 近 其 來 源 時 ，

應 予 以 移 除 。  

10.10 保 護 性 氣 體  

保 護 性 氣 體 之 選 取 取 決 於 從 圍 阻 系 統 所 釋 放 之 機 率 、 量 及 成 分 。 有 關 容 許 使 用

之 保 護 性 氣 體 ， 參 照 表 4。  

 

表 4  具 內 部 可 燃 性 物 質 之 正 壓 機 房 的 保 護 性 氣 體 ( a )規 定  

內 部 釋 放 （ 見 附 錄 E）  連 續 稀 釋  

物 質  正 常  異 常   UFL < 80% UFL > 80% 

氣 體 或 液 體  無  無   不 適 用  

氣 體  無  有 限   空 氣 或 惰 性  空 氣  

氣 體  有 限  有 限   空 氣 或 惰 性  空 氣  

液 體  無  有 限   僅 惰 性  <無 > 

液 體  有 限  有 限   <無 > <無 > 

備 考 ： <無 >表 示 不 適 合 採 用 加 壓 。  

註 ( a )  保 護 性 氣 體 最 好 為 空 氣 。  

 

惰 性 氣 體 (例 ： 氮 )為 已 知 之 窒 息 劑 ， 僅 可 依 10.11 之 規 定 使 用 。  

10.11 當 使 用 惰 性 氣 體 時 之 額 外 加 壓 系 統 規 定  

供 淨 化 或 加 加 機 房 所 使 用 之 惰 性 氣 體 ， 將 消 耗 機 房 之 氧 氣 。 機 房 應 依 8.3 (c)之

規 定 配 備 氧 氣 監 測 器 。  

當 人 員 能 進 行 機 房 時 ， 應 建 立 與 充 分 訓 練 及 安 全 入 口 程 序 結 合 之 管 理 控 制 。 惰

性 氣 體 之 危 險 的 警 告 記 號 建 議 ， 應 依 第 13 節 之 規 定 張 貼 。  

當 在 無 管 理 控 制 之 情 況 下 容 許 人 員 進 入 時 ， 不 應 使 用 惰 性 氣 體 淨 化 整 個 機 房 。  

11.  非 危 險 區 域 中 含 有 內 部 可 燃 性 物 質 源 之 正 壓 機 房  

11.1 第 9節 之 適 用 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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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部 分 適 用 第 9 節 之 所 有 規 定，但 保 留 25 Pa 壓 力 差 動 (9.3.1)，並 防 止 外 部 環 境

(9.4、 9.5、 9.6)進 入 。  

11.2 第 10節 之 適 用 性  

10.3 至 10.5 之 規 定 適 用 於 第 11 節 。  

11.3 保 護 性 氣 體 之 流 量 損 失  

保 護 性 氣 體 之 流 量 損 失 應 予 以 偵 測 ， 且 應 在 附 近 及 引 人 注 意 之 位 置 啟 動 警 報 。  

11.4 安 全 裝 置  

位 於 機 房 內 之 加 壓 系 統 、 其 控 制 、 電 氣 隔 離 裝 置 及 系 統 風 扇 與 其 電 動 機 ， 應 適

合 於 機 房 內 部 洩 漏 之 條 件 。 當 位 於 屋 外 時 ， 此 等 應 適 合 於 環 境 條 件 。  

12.  查 證  

12.1 一 般  

以 文 件 記 錄 正 壓 機 房 之 安 全 觀 點 及 此 查 證 過 程 之 調 查 結 果 的 評 鑑 及 試 驗 報

告 ， 應 保 留 在 技 術 文 件 中 。  

經 判 定 為 非 必 要 之 試 驗 ， 若 技 術 文 件 中 已 包 括 省 略 之 理 由 ， 則 可 省 略 此 試 驗 。 

12.2 試 驗 順 序  

機 房 應 進 行 下 列 試 驗 之 試 驗 ， 並 以 下 列 順 利 進 行 。  

‧  機 械 強 度 試 驗 。  

‧  過 壓 試 驗 。  

‧  淨 化 試 驗 。  

‧  最 低 壓 力 差 動 試 驗 。  

‧  最 低 流 量 率 試 驗 。  

‧  具 有 限 洩 漏 之 圍 阻 系 統 的 過 壓 試 驗 。  

‧  安 全 裝 置 之 操 作 順 序 的 查 證 。  

12.3 機 械 強 度 試 驗  

當 無 法 取 得 機 房 之 設 計 紀 錄 時 ， 則 機 房 零 件 最 有 可 能 損 壞 而 使 壓 力 差 動 降 至 低

於 所 要 求 之 最 低 壓 力 者 ， 應 進 行 機 械 強 度 試 驗 ， 其 包 括 從 高 度 1 m 處 將 直 徑 25 

mm 之 半 球 形 硬 鋼 1 kg 試 驗 塊 落 下 之 撞 擊 。  

機 械 強 度 試 驗 不 應 造 成 損 壞 ， 而 使 差 動 壓 力 降 低 於 所 要 求 之 最 低 壓 力 。  

12.4 過 壓 試 驗  

加 壓 系 統 所 能 達 到 之 最 大 壓 力 ， 應 施 加 於 機 房 與 聯 結 導 管 及 與 其 機 房 為 一 體 之

連 接 零 件 。  

試 驗 應 進 行 5 min    60 s。  

若 未 發 生 會 使 保 護 型 式 失 效 之 永 久 變 形 ， 則 試 驗 合 乎 要 求 。  

12.5 淨 化 試 驗  

機 房 應 明 顯 可 裝 滿 化 學 煙 霧 。 當 機 房 一 充 滿 煙 霧 時 ， 應 將 煙 霧 源 關 閉 ， 並 以 最

低 淨 化 率 開 啟 乾 淨 空 氣 源 。 於 規 定 之 淨 化 時 間 結 束 時 ， 所 有 可 見 之 煙 霧 應 已 除

機 房 中 移 除 。  

備 考 ： 機 房 並 非 必 須 1 次 便 填 滿 煙 霧 ， 但 可 依 序 增 加 煙 霧 ， 以 決 定 是 以 有 較 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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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通 風 空 間 。  

12.6 保 護 型 式 px、 py及 pz之 最 低 壓 力 差 動 試 驗  

應 進 行 試 驗 ， 以 查 證 加 壓 系 統 能 在 最 低 加 壓 流 量 率 下 及 出 氣 口 100 %開 啟 之 情

況 下 維 持 25 Pa 之 最 低 壓 力 差 動 。  

12.7 最 低 流 量 率 試 驗  

應 進 行 試 驗 ， 以 查 證 加 壓 系 統 能 在 出 氣 口 50 %閉 合 之 情 況 下 維 持 所 要 求 之 最 低

流 量 率 。  

12.8 具 有 限 釋 放 之 圍 阻 系 統 的 過 壓 試 驗  

應 將 對 正 常 使 用 情 況 所 規 定 之 最 大 額 定 壓 力 的 至 少 1.5 倍 壓 力 施 加 至 圍 阻 系

統，並 維 持 2 min    10 s 期 間。試 驗 壓 力 之 最 低 值，在 圍 阻 系 統 之 內 容 物 總 是 完

成 為 氣 體 或 蒸 氣 相 時 不 應 低 於 200 Pa， 在 其 他 情 況 時 則 不 應 低 於 400 Pa。  

備 考：液 體 樣 品 需 要 至 少 10 kPa 之 最 低 靜 態，以 確 保 流 動。正 常 值 將 介 於 100 kPa

至 20 Mpa 或 更 高 之 範 圍 。 靜 態 頭 (sta t ic head)不 考 量 預 期 之 脈 衝 條 件 或 共

振 效 應 。 已 選 擇 400 kPa 之 位 準 ， 以 查 證 最 低 完 證 性 位 準 ， 其 可 預 期 為 無

過 度 嚴 苛 之 液 體 圍 阻 系 統 。  

若 未 發 生 會 使 圍 阻 失 效 之 永 久 變 形 ， 則 試 驗 合 乎 要 求 。  

12.9 安 全 裝 置 之 定 額 的 確 認  

安 全 裝 置 應 具 有 該 位 置 可 接 受 之 EPL。  

對 於 可 與 實 際 遭 遇 壓 力 相 較 之 壓 力 定 額 ， 在 圍 阻 系 統 中 使 用 之 組 件 ， 其 定 額 應

予 以 查 證 。 對 於 具 有 限 釋 放 之 圍 阻 系 統 ， 壓 力 定 額 可 用 12.8 之 試 驗 查 證 。  

12.10 安 全 裝 置 之 操 作 的 查 證 順 序  

所 規 定 之 安 全 裝 置 的 操 作 順 序 ， 應 加 以 查 證 其 符 合 6.2.4。 應 在 額 定 標 稱 電 源 電

壓 、 頻 率 及 溫 度 下 進 行 試 驗 。  

13.  標 示  

使 用 等 效 文 字 之 標 示 ， 可 予 以 使 用 。  

隔 離 開 關 應 清 楚 標 示  

〝 警 告：在 設 備 通 電 之 前，運 轉 風 扇 T min，除 非 已 知 機 房 內 之 大 氣 無 危 險。〞 

其 中 ， T 為 淨 化 機 房 所 規 定 之 最 低 時 間 。  

通 往 正 壓 機 房 之 所 有 門 ， 應 在 內 部 及 外 部 清 楚 標 示 下 列 內 容 。  

〝 警 告 ： 正 壓 機 房 － 門 保 持 閉 合 〞  

在 2 區 區 域 中 ， 通 往 機 房 之 每 個 不 常 使 用 之 入 口 ， 應 標 示 如 下 之 限 制 進 入 。  

〝 近 獲 授 權 之 人 員 〞  

氣 匣 應 清 楚 標 示 下 列 內 容 。  

〝 警 告 ： 在 開 啟 此 門 之 前 ， 查 證 其 他 門 已 閉 合 〞  

通 往 保 護 性 氣 體 為 惰 性 氣 體 之 機 房 的 每 一 入 口 ， 應 清 楚 標 示 下 列 內 容 。  

〝 危 險 ： 機 房 不 含 有 可 供 呼 吸 之 空 氣 ， 並 有 窒 息 危 險 〞  

通 往 加 壓 損 失 可 能 造 成 警 報 並 顯 示 惰 性 氣 體 之 窒 息 危 險 之 機 房 的 每 一 入 口，應 清

楚 標 示 下 列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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〝 危 險：當 警 報 響 時，勿 進 入 。機 房 不 含 有 可 供 呼 吸 之 空 氣 ，並 有 窒 息 危 險 〞 

通 往 加 壓 損 失 可 能 造 成 警 報 並 顯 示 可 燃 性 氣 體 或 蒸 氣 之 爆 炸 危 險 之 機 房 的 每 一

入 口 ， 應 清 楚 標 示 下 列 內 容 。  

〝 危 險 ： 當 警 報 響 時 ， 勿 進 入 。 機 房 含 有 危 險 程 度 之 可 燃 性 氣 體 ， 並 有 爆 炸

危 險 〞  

14.  技 術 文 件  

除 了 CNS 3376-0 所 要 求 之 外 ， 文 件 亦 應 包 括 下 列 內 容 。  

‧  機 房 之 內 部 體 積 ， 包 括 導 管 之 體 積 。  

‧  機 房 內 之 設 備 的 最 高 表 面 溫 度 ， 當 使 用 保 護 型 式 py 之 加 壓 。  

‧  供 淨 化 所 需 要 之 最 小 乾 淨 空 氣 量 。  

‧  最 小 淨 化 流 量 率 。  

‧  最 小 淨 化 持 續 時 間 。  

‧  監 視 壓 力 之 點 。  

‧  進 氣 口 及 出 氣 口 之 位 置 ， 當 使 用 出 氣 口 時 。 例 ： 文 件 應 識 別 進 氣 口 是 否 位 於 2

區 之 位 置 。  

‧  在 機 房 之 進 氣 口 處 ， 乾 淨 空 氣 之 溫 度 範 圍 (當 此 溫 度 位 於 正 常 溫 度 範 圍 之 外

時 )， 參 照 5.2。  

‧  在 機 房 內 ， 操 作 溫 度 之 容 許 範 圍 (當 此 溫 度 位 於 正 常 溫 度 範 圍 之 外 時 )。  

‧  淨 水 氣 體 (若 非 為 空 氣 時 )。  

‧  關 於 維 持 通 電 之 內 部 或 外 部 設 備 資 訊 (當 加 壓 或 通 風 系 統 不 動 作 時 )。  

‧  氣 體 偵 測 (若 適 用 時 )。  

除 了 上 述 內 容 之 外 ， 具 圍 阻 系 統 之 任 何 機 房 應 以 文 件 記 錄 下 列 內 容 。  

‧  進 入 圍 阻 系 統 之 最 高 流 量 率 。  

‧  圍 阻 系 統 中 之 最 大 氧 氣 濃 度 。  

‧  圍 阻 系 統 之 最 高 額 定 壓 力 。  

對 於 保 護 型 式 px， 應 提 供 功 能 順 序 圖 ， 例 ： 真 值 表 、 狀 態 圖 、 流 量 圖 等 ， 以 定 義

控 制 系 統 之 動 作。順 序 圖 應 清 楚 識 別 並 顯 示 安 全 裝 置 之 操 作 狀 態 及 跟 隨 發 生 之 動

作 。 應 實 施 功 能 性 試 驗 ， 以 查 證 圖 之 符 合 性 ， 參 照 12.9。 圖 宜 包 括  

‧  淨 化 周 期 。  

‧  計 畫 延 遲 ， 若 壓 力 差 動 裝 置 跳 脫 ， 但 已 偵 測 門 開 啟 。  

‧  計 畫 延 遲 ， 若 壓 力 差 動 裝 置 跳 脫 ， 但 氣 體 偵 測 器 顯 示 無 危 險 之 大 氣 。  

 

 

附錄 A 

(規定 )  

圍阻系統  

A.1 一 般  

用 導 管 輸 送 至 機 房 之 可 燃 性 範 圍 內 的 可 燃 性 氣 體 或 蒸 氣，應 具 有 適 合 之 方 式 可 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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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 來 源 背 後 之 爆 炸 傳 遞 。  

應 在 機 房 外 部 提 供 緊 急 隔 離 過 程 之 方 法 。  

無 共 享 連 接 之 圍 阻 系 統 若 超 過 1 個 時 ， 每 個 應 分 別 評 鑑 。  

在 正 常 使 用 中 ， 最 大 操 作 壓 力 及 進 入 圍 阻 系 統 之 流 量 率 ， 應 予 以 建 立 。 當 圍 阻 系

統 包 含 數 個 組 件 ， 圍 阻 系 統 之 額 定 設 計 壓 力 不 應 超 過 安 全 因 數 為 1.5 之 圍 阻 系 統

的 組 件 製 造 廠 商 之 額 定 壓 力 。  

圍 阻 系 統 之 構 造 設 計 之 細 節 、 其 可 能 包 含 之 可 燃 性 物 質 的 型 式 及 操 作 條 件 、 在 已

知 位 置 之 預 期 洩 漏 率 ， 應 以 文 件 記 錄 。  

圍 阻 系 統 可 包 括 零 件 或 組 件 ， 其 為 可 靠 或 具 A.2 所 示 之 有 限 洩 漏 。  

A.2 圍 阻 系 統 之 設 計 規 定  

A.2.1 一 般 設 計 規 定  

圍 阻 系 統 之 設 計 及 構 造 將 會 決 定 是 否 有 可 能 發 生 洩 漏 ， 故 應 以 所 規 定 之 最 嚴 苛

使 用 條 件 為 準 。  

圍 阻 系 統 應 為 確 實 可 靠 或 於 功 能 失 效 時 亦 應 能 有 限 釋 放 。 若 可 燃 性 物 質 為 液

體 ， 則 不 應 有 正 常 釋 放 (參 照 A.2.3)， 且 保 護 性 氣 體 應 為 惰 性 。  

備 考 ：  保 護 性 氣 體 須 為 惰 性，以 防 止 處 理 時 所 放 出 之 蒸 氣 超 過 稀 釋 用 保 護 性 氣

體 之 潛 在 能 力 。  

應 詳 細 列 出 圍 阻 系 統 之 最 大 入 口 壓 力 。  

製 造 廠 商 應 提 供 圍 阻 系 統 之 設 計 及 構 造 細 節 、 其 可 能 含 有 之 可 燃 性 物 質 之 型 式

與 操 作 條 件 及 所 預 期 之 釋 放 速 率 或 在 既 定 位 置 之 釋 放 速 率 ， 以 便 將 圍 阻 系 統 分

類 為 確 實 可 靠 之 圍 阻 系 統 (A.2.2)或 具 有 可 予 忽 略 之 洩 漏 的 圍 阻 系 統 (A.2.3)或 具

有 有 限 釋 放 之 圍 阻 系 統 (A.2.4)。  

A.2.2 可 靠 之 圍 阻 系 統  

圍 阻 系 統 應 由 金 屬 、 陶 器 或 玻 璃 、 管 (pipe)、 筒 ( tube)或 不 具 有 可 動 接 頭 之 容 器

組 成 。 接 頭 應 以 銲 接 、 硬 焊 、 玻 璃 金 屬 密 封 或 共 熔 (eutect ic)方 式 製 成 。  

例 如 鉛 (錫 )之 類 的 低 溫 軟 銲 合 金 不 能 採 用 。  

備 考 ：  製 造 廠 商 須 注 意 考 量 不 良 操 作 條 件 將 損 及 圍 阻 系 統 之 潛 在 易 碎 性。不 良

操 作 條 件 須 經 製 造 廠 商 與 使 用 者 間 雙 方 協 議 ，包 括 震 動、熱 衝 擊 及 正 壓

外 殼 之 門 或 所 附 加 之 外 蓋 開 啟 時 之 維 護 工 作 。  

A.2.3 具 可 予 忽 略 之 洩 漏 的 圍 阻 系 統  

圍 阻 系 統 應 建 構 為 可 靠 之 圍 阻 系 統 ， 但 亦 可 包 括 下 列 項 目 。  

－ 適 當 材 料 之 緊 密 錨 管 ( t igh t ly anchored pipe)。  

－ 凸 緣 連 接 或 壓 縮 耦 合 。  

－ 具 前 後 套 圈 (fer rule)之 壓 縮 配 件 。  

－ 榫 舌 和 凹 槽 ( tongue and groove)構 造 之 彈 性 密 封 。  

－ 具 所 有 金 屬 盒 之 流 量 計 。  

－ 波 紋 管 密 封 (bel low seal )。  

A.2.4 具 有 限 洩 漏 之 圍 阻 系 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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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 有 有 限 釋 放 之 圍 阻 系 統 應 在 設 計 上 能 使 可 燃 性 物 質 在 圍 阻 系 統 失 效 之 所 有 情

況 中 ， 使 其 釋 放 之 速 率 為 可 預 測 的 。 釋 放 至 機 房 之 可 燃 性 物 質 之 量 包 括 圍 阻 系

統 內 之 可 燃 性 物 質 之 量 及 在 過 程 中 產 生 流 入 圍 阻 系 統 內 之 可 燃 性 物 質 流 量 。 此

流 量 應 以 裝 在 機 房 外 側 之 適 當 流 量 限 制 裝 置 限 制 在 可 預 測 之 速 率 範 圍 內 。  

然 而 ， 假 使 圍 阻 系 統 中 從 入 口 點 進 入 機 房 直 至 包 括 流 量 限 制 裝 置 之 入 口 為 止 符

合 A.2.2 之 規 定，則 流 量 限 制 裝 置 可 裝 設 在 機 房 內，此 時 流 量 限 制 裝 置 應 妥 予 永

久 固 定 ， 且 不 應 有 可 移 動 之 部 分 。  

若 由 圍 阻 系 統 進 入 機 房 之 最 大 釋 放 速 率 可 加 以 預 測 時 ， 進 入 圍 阻 系 統 之 過 程 中

流 量 可 無 須 予 以 限 制 。 當 有 下 列 情 形 時 ， 此 條 件 可 達 成 。  

(a)  圍 阻 系 統 係 由 個 別 符 合 A.2.2 規 定 之 連 接 在 一 起 之 零 件 所 組 成，此 等 零 件 間

之 接 頭 構 造 使 得 最 大 釋 放 速 率 為 可 預 測 ， 且 接 頭 為 永 久 固 定 在 其 上 。 或  

(b)  此 圍 阻 系 統 包 含 管 孔 或 噴 嘴 ， 供 正 常 操 作 (例 ： 火 焰 )時 釋 放 用 ， 不 論 其 符 合

A.2.2 之 規 定 與 否 。  

若 流 量 限 制 裝 置 不 包 含 在 設 備 中 作 為 其 一 部 分 ， 有 關 流 量 限 制 裝 置 之 特 定 資 訊

(包 括 最 大 壓 力 及 可 燃 性 物 質 進 入 圍 阻 系 統 之 流 量 )， 應 列 於 技 術 文 件 中 。  

含 火 焰 之 機 房 應 如 同 火 焰 已 被 撲 滅 般 加 以 估 測 。 供 應 火 焰 所 需 之 燃 料 /空 氣 之 最

大 混 合 量 應 予 補 充 至 由 圍 阻 系 統 所 釋 放 之 量 。  

備 考 1.  以 彈 性 物 質 密 封 之 窗 戶 及 圍 阻 系 統 之 其 他 非 金 屬 零 件 為 可 容 許 的。管 螺

紋 、 壓 縮 接 頭 (例 ： 金 屬 壓 縮 配 件 )及 凸 緣 接 頭 亦 為 可 容 許 的 。  

備 考 2.  使 用 者 須 注 意 由 於 空 氣 可 能 穿 透 至 圍 阻 系 統 內 而 可 能 形 成 可 燃 性 混 合

物 ， 並 考 慮 可 能 必 要 之 額 外 措 施 。  

 

附錄 B 

(參考 )  

維護  

B.1 定 期 查 證  

除 了 IEC 60079-17 所 要 求 之 活 動 外 ， 宜 定 期 查 證 下 列 項 目 。  

  安 全 裝 置 之 性 能 。  

  導 管 之 完 整 性 。  

  滲 透 之 完 整 性 。  

  圍 阻 系 統 之 完 整 性 。  

  所 使 用 之 可 燃 性 物 質 係 為 技 術 文 件 所 容 許 。  

  關 於 安 全 關 機 及 啟 動 ， 第 14 節 所 要 求 之 文 件 仍 屬 適 當 。  

  訓 練 說 明 。  

B.2 修 改  

對 機 房 及 其 內 容 物 (例 ： 可 燃 性 物 質 、 電 機 設 備 、 安 全 裝 置 等 )之 修 改 ， 必 須 加 以

評 鑑 ， 並 以 文 件 記 錄 其 不 包 括 保 護 型 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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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C 

(參考 )  

當未立即恢復加壓時之指引  

 

有 時 建 築 物 含 設 備 及 電 路 ， 由 於 其 操 作 之 重 要 性 必 須 保 持 使 用 ， 即 使 是 在 加 壓 失 效

時。某 些 行 為 及 規 章 甚 至 認 可 最 好 維 持 通 電 之 電 路，其 可 證 明 斷 電 及 關 機 將 導 致 更 不

安 全 之 情 況。機 房 設 備 可 能 需 要 額 外 層 之 保 護，尤 其 是 對 於 應 用 及 操 作 之 性 質 總 是 需

要 通 電 之 電 路 。 實 例 包 括 (但 不 局 限 於 )通 風 、 淨 化 與 加 壓 設 備 風 扇 、 門 開 關 、 火 與 氣

體 偵 測 系 統 及 重 要 之 工 廠 控 制 。  

將 需 要 額 外 之 保 護 措 施 ， 例 ： 顯 而 易 見 之 能 量 限 制 ， 以 確 保 電 路 維 持 非 易 燃 性

(non-incendive)或 甚 至 以 機 房 或 建 築 物 內 之 外 殼 加 壓 的 設 備 保 護 應 用 。 作 為 1 個 實

例，混 凝 土 建 構 之 變 電 站 (substa t ion )含 有 電 氣 開 關 裝 置 及 控 制 面 板，可 藉 由 對 機 房 加

壓 及 依 CNS 3376-2 對 開 關 裝 置 外 殼 加 壓 而 予 以 保 護 。 此 2 種 加 壓 保 護 應 用 必 須 完 全

與 另 一 種 獨 立 。  

宜 牢 記〝 在 合 理 可 行 內 儘 可 能 低 (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 icable,  ALARP)〞原 理 及

同 時 故 障 與 失 效 之 機 率 ， 正 確 管 理 風 險 所 需 要 之 保 護 等 級 可 予 以 適 用 。  

 

 

附錄 D 

(規定 )  

機房內洩漏型式之分類  

 

D.1 一 般  

機 房 內 可 燃 性 物 質 洩 漏 之 結 果 往 往 比 在 自 由 空 氣 中 類 似 之 洩 漏 為 嚴 重。機 房 內 之

暫 時 性 洩 漏 會 產 生 可 燃 性 物 質，即 使 洩 漏 停 止 之 後，此 物 質 會 在 機 房 內 長 期 殘 留。 

因 鑒 於 此 ， 有 需 要 比 開 放 性 空 氣 中 之 洩 漏 更 重 視〝 正 常 洩 漏 〞 與 〝 異 常 洩 漏 〞 之

分 屬 。  

在 所 有 情 況 中 ， 應 裝 設 若 干 裝 置 以 限 制 可 燃 性 物 質 由 圍 阻 系 統 流 入 機 房 。  

D.2 無 正 常 洩 漏 、 無 異 常 洩 漏  

符 合 A.2.2 設 計 規 定 之 圍 阻 系 統 應 視 為 不 具 有 正 常 洩 漏 及 異 常 洩 漏 。  

D.3 無 正 常 洩 漏 、 有 限 異 常 洩 漏  

圍 阻 系 統 凡 不 符 合 確 實 可 靠 之 圍 阻 規 定 ， 由 金 屬 管 、 軟 管 或 諸 如 布 頓 (Bourdon)

軟 管、伸 縮 囊 或 螺 旋 物 一 類 之 元 件 所 組 成，而 其 接 頭 在 例 行 維 護 過 程 中 不 能 供 拆

解 ， 且 為 管 螺 紋 、 銲 接 、 共 融 法 或 金 屬 壓 縮 配 件 等 聯 結 製 成 者 ， 均 應 視 為 無 正 常

洩 漏 但 有 限 異 常 洩 漏 。  

旋 轉 或 滑 動 接 頭、凸 緣 接 頭、彈 性 密 封 及 非 金 屬 可 撓 性 軟 管 不 能 滿 足 有 限 異 常 洩

漏 之 準 則 。  

D.4 有 限 正 常 洩 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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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不 能 符 合「 無 正 常 洩 漏 」規 定 之 系 統 均 應 視 為 具 有 有 限 洩 漏 。 此 類 將 包 含 接 頭

能 承 受 例 行 維 護 之 圍 阻 系 統 。 此 等 接 頭 應 予 明 確 識 別 。  

圍 阻 系 統 凡 其 構 造 由 非 金 屬 管、軟 管 或 諸 如 布 頓 軟 管、伸 縮 囊、隔 膜 板、螺 旋 物 、

彈 性 密 封 體 及 旋 轉 或 滑 動 接 頭 組 成 者 ， 均 應 視 為 正 常 操 作 狀 況 下 之 洩 漏 源 。  

在 正 常 操 作 中 有 火 焰 之 外 殼 應 於 火 焰 熄 滅 後 始 能 評 估 。  

在 此 應 假 設 火 焰 之 熄 滅 乃 為 正 常 發 生 之 現 象，並 且 應 假 設 該 設 備 歸 屬 於 具 有 正 常

洩 漏 之 類 別 內，除 非 此 等 裝 置 係 用 來 裝 設 以 便 在 熄 火 後 立 即 自 動 停 止 可 燃 性 氣 體

或 蒸 氣 之 流 通 。  

D.5 無 限 洩 漏  

無 法 符 合 「 有 限 正 常 洩 漏 」 規 定 之 系 統 ， 應 視 為 具 有 無 限 洩 漏 。 在 〝 無 限 洩 漏 〞

導 管 系 統 之 接 頭 未 予 規 定 。  

僅 容 許 惰 性 氣 體 作 為 加 壓 媒 介 物，其 無 限 洩 漏 已 識 別。以 惰 性 氣 體 加 壓，需 要 將 機 房

內 之 氧 氣 含 量 降 至 低 於 2 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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